技術生訓練契約書
立契約書人：        （學生） （以下稱甲方）民國   年   月   日生

    （合作事業單位） (以下簡稱乙方)
甲方係             學校學生，且於乙方機構擔任技術生（實習生），為明定甲乙雙方技術生訓練事宜，依「勞動基準法第八章」等相關規定協議訂定下列事項，共同遵守。
壹、契約期間
1、 技術生訓練期間自    年    月    日 至     年    月    日止。
2、 契約存續期間，一方如欲終止本契約，應於擬終止之日七日前預告他方。
3、 乙方得於訓練期間期滿，留用甲方。惟留用期間不得超過訓練期間。
貳、訓練項目及相關教學
1、 甲方於乙方技術生訓練期間，訓練職類為        乙方依職業訓練法施行細則第3條第2項擬訂訓練計畫，且應指派技術熟練人員擔任技術訓練及輔導工作，在契約期間內，教導其訓練職類應具備之技能，並輔導其參加該職類技能考試。
2、 乙方應規劃給予甲方相關教學，教學內容、時數及場地由乙方訂定:
1. 教學項目/內容：
2. 教學課程/時數：
3. 教學場所:
參、訓練地點

1、 甲方於下列地點從事本契約所訂技術生訓練：
2、 乙方基於技術生訓練需求，得經甲方同意後調動技術生訓練地點。但乙方應提供必要之協助。
肆、訓練時間
乙方對甲方之技術生訓練，應安排於日間實施，並不得強迫加班，若有延長工作時間之需要，需於雙方協議後為之，不得強迫加班，延長工時訓練應發給津貼，其標準依勞動基準法第24條延長工時計算。有關訓練工作時間、休息、休假及請假等事項需依勞動基準法第四章規定：

1、 訓練工作時間：          (每日正常工時不得超過8小時)
2、 休息：
3、 休假：
4、 請假：
伍、訓練津貼
1、 甲方於乙方技術生訓練期間，乙方應按月發給         元以上生活津貼。
2、 前項生活津貼，得依技術生訓練表現及訓練單位營運狀況作合理之調升。(生活津貼直接匯入甲方個人帳戶，並告知明細)
3、 乙方不得預扣甲方訓練津貼作為違約金或賠償費用。
陸、訓練期間膳宿
甲方於乙方技術生訓練期間，乙方免費供應膳食與住宿。
柒、訓練期間保險
在技術生訓練期間，乙方應為甲方辦理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，並按相關法規規定負擔保險費。乙方未履行本項義務致使甲方所生損失應負賠償之責。
捌、終止條件

甲方在受訓期間必須遵守乙方之規定及服從指導與監督，並愛惜乙方之財物與商譽以及善盡保密原則，如有違犯者，乙方得告知甲方就讀學校並得終止本契約，依法請求損害賠償。
玖、結訓證明書
訓練結束後，甲方經乙方測驗成績及格者，乙方發給結訓證明書。

拾、訓練費用

乙方不得向甲方收取任何訓練費用或保證金。

拾壹、職災補償


訓練期間，甲方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、失能、傷害或疾病時，乙方應依勞動基準法第七章職災補償、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予以補償，已由乙方支付費用補償者，乙方得予抵充之(技術生災害補償所採薪資計算之標準，不得低於基本工資)。

拾貳、權利義務事項
1、 甲乙雙方技術生訓練期間之權利義務關係，悉依本契約及訓練計畫約定辦理。本契約未規定事項，依政府有關法令規定辦理。
2、 甲乙雙方就訓練相關權利義務事項發生爭議時，由訓練單位所在地之勞工行政主管機關進行協處。
拾参、附則
1、 乙方應遵守與技術生相關法令之規定:
1. 勞動基準法第四章、第五章、第七章及第八章。
2. 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八章。
3. 職業訓練法第三章第二節。
4. 職業訓練法施行細則第三條至第七條。
5. 性別工作平等法及勞工保險條例等相關法令。
2、 訓練期間如遇重大天然災害，並經新北市政府宣布停止上班、上課或高中以下學校停課時，基於甲方係學生身分，乙方不宜強制甲方前往訓練場所，且不得作為扣分之依據。
3、 乙方同意學期中給予甲方公假返校，如其他學校重要事宜必須返校時，甲方須憑校方證明向乙方人事單位依請假規定辦理。
4、 乙方如因天災、事變、歇業或其他不可抗力致不能繼續經營，學校將負責另安排訓練機構，同時協調相關事宜。
5、 如因本契約發生爭執，經協處不成而涉訟時，雙方同意以台灣板橋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。
6、 本契約經雙方合意得修正之，但增、刪、修改之方法應以書面經雙方簽章為之，並再送至當地主管機關備案。
7、 本契約內容若因法令修改、政府政策改變致有修改之必要時，雙方應配修改之。
8、 本契約一式四份，由甲乙雙方、學校及新北市政府勞工局各執一份為憑。
9、 本契約自開始訓練生效。
立契約人：

甲方(技術生) (※甲方如未滿18歲，需法定代理人簽名同意)

姓名：

地址：

身分證字號：

電話：

法定代理人

姓名：

地址：

電話：
乙方(合作事業單位)

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加蓋事業單位全銜章）
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加蓋代表人章）
地址：

營利事業統一編號： 

電話：

學校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加蓋事業單位全銜章）
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加蓋代表人章）
地址：
電話：
中 華 民 國　　　　　 年 　　　　　　　 月     　　　　　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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